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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云南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是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为突出的“短

板”。总结了目前云南省脱贫攻坚取得的成绩，对云南省农村地区贫困状况做了简要概况，

对云南省农村地区多元化的致贫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解决云南省农村地区致贫因素的对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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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云南省农村地区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脱贫攻坚最

突出的短板在于农村贫困人口，能够让云南 574 万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是云南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脱贫攻坚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人民福祉，事关边疆繁荣稳定民族团结

进步，已进人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

云南省委、省政府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行动，先后实施《云南省七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

年）》、《云南省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云南省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

）》，切实加大扶贫力度。全省农村贫困人口从 2011 年底的 1014 万人减少到 2014 年底的 574 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 27.1%下降到 15.49%;贫困地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从 2010 年底的 3109 元增加

到 2014 年底的 6314 元，增幅持续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社会事

业有了明显进步，生态环境保护得到明显加强。

1 云南省农村地区贫困概况

由于受自然环境、政策因素、社会环境等多种致贫因素影响，云南仍然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

一。截至 2014 年，全省贫困人口达 574 万，居全国第二位，深度贫困人口达 120 万人。全省贫困县 88

个、贫困乡 476 个、贫困村 4277 个，有 3 个州市的贫困人口超过 50 万（昭通 133.67 万、曲靖 79.96

万、红河 71.64 万），2 个县超过 20 万（会泽 38.5 万、镇雄 34.5 万），迪庆、怒江、文山、临沧 4

个州市所辖县都是贫困县，少数民族特别是“直过”民族贫困程度更为突出。云南省农村地区贫困的

面积大、人口多、程度深，是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为突出的“短板”，脱贫攻坚任务十分繁重。

云南省农村地区贫困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贫困人口多。到 2014 年底，全省的贫困人口达 574 万人



，贫困发生率为 15.49%。全省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64%，少数民族贫闲

人口占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 42.99%,15 个特有少数民族中有贫困人口 191.8 万人，其中有 8 个人

口较少民族是“直过民族”，自我发展能力薄弱=二是贫困面大。在国家确定的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中，涉及云南省的有 4 个，分别是：滇西边境山区、乌蒙山片区、迪庆藏区和石漠化片区。全省 129

个县市区中，有 88 个县尚未脱贫，数量居全国第一。这些县主要分布在石漠化地区、边境一线、革命

老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薄弱、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大，贫困人口脱贫成本髙

、致富难度大。三是致贫因素多元叠加。因病致贫、因灾致贫、缺技术致贫、缺劳力致贫、生存环境

等多元化的致贫因素，使得云南省贫困状况呈现多样化的差异特征。

2 云南省农村地区多元化致贫因素分析

2.1 自然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恶劣是当前云南省农村地区致贫的主要因素。云南省山区半山区面积广大约占 94%，仅有

不到 6%是平坝、河谷。复杂的地形使得可用于农业耕作的土地面积较少，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

农产品的商品率低。云南西北部是横断山脉，东部和南部属云贵高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样化的地

质地貌，使云南成为中国地质灾害最为频发的地区之一，各种地质灾害的频发对农民生产生活造成了

极大的损害，极大地阻碍了脱贫工作的进展。同时，干旱、洪涝、霜冻、冰雹、病虫害等多种农业灾

害频发。全省约有 65%的贫困人口居住在偏远山区，其农业生产结构单一、手段落后，农业生产力水平

和收人水平低下。农业生产处于恶劣气候环境中，农民增收靠天帮忙，一遇灾就返贫。部分贫困地区

毁林垦荒现象严重，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致使大量水土流失，给农业生产发展带来极大的制

约。

2.2 政策制度因素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云南农村地区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这是造成农

村地区贫困的一大诱因。从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来讲，云南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则不够健全，农民

无法享有完善的社会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家庭的贫困。云南农村地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

的效果不如城市，导致农村家庭人口数量较多，在家庭收人有限的情况下，其家庭消费支出会增加，

家庭负担相对较重。以前的扶贫措施的针对性不够强，扶贫效果不突出，扶贫责任落实不到位，群众

积极性不高，扶贫项目落实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32.3 设施投入因素

国家对云南人口较少的地方投人的基础设施非常有限，如迪庆地区，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与

外界沟通闲难。教育基础薄弱，部分地区教育普及率极低，而且师资力量较弱，数量不足。如怒江地

区，教育条件差，学生宿舍不足，高年级与低年级一起上课的情况仍然存在，严重缺乏教师的教学用

品和学生的书籍资料。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健全。基础设施薄弱导致一些地区的农民看病难上加难，

医疗卫生服务人员不充足，人们的医疗卫生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如怒江州，海拔高、温差大，气候复

杂，因而造成了疟疾、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的大肆流行，当地群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非常迫切。而该



地区的医院往往设备简陋，药物器具和医疗人员短缺，很难开展最基础的防疫工作。

2.4 家庭结构与收入分配因素

从家庭成员组成结构来讲，云南农村贫困地区--般单亲家庭、有残疾或者患重病、小孩老年人较

多的家庭，其家庭经济负担较重，容易发生贫困。近几年来云南农村贫困家庭青壮年多外出务工，孤

寡老人、重症病人、留守儿童因为没有劳动能力无法取得劳动收人使得这种贫困状态长期存在。而收

人分配方面，云南贫困地区的农民不能及时掌握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专业技能，大都从事体力劳动或

者低效率低收人的工作，这在一定程度]：导致了农村家庭贫困的产生。有些农村教育资源不足，存在

人学难、费用高等问题，这又加重了农村贫闲家庭的经济负担。

2.5 新型致贫因素

①信息匮乏型贫困。云南农村山区由于缺乏有效信息导致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具有盲目性，造成农

产品价格的波动和农业资源的浪费。在销售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信息指导，难以充分实现农产

品的价值。②环境破坏型贫困。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和污染形成恶性循环，越是贫困地区污染得不到

解决贫困就越发严重。③教育消费型贫困。随着教育产业化的加速推进，学费日益昂贵，农民负担加

重，农村辍学现象严重。④人才流失型贫困。云南农村贫困山区，由于条件恶劣、设施较差，当地的

人才大多外流，难以吸引来较高层次的人才。⑤疾病型贫困 3 由于医疗费用的剧增，部分农村地区医

疗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因贫致病、因病返贫现象也日益突出，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型致贫因素。

3 解决云南省农村地区致贫因素的对策建议

3.1 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发展生产脱贫，对有劳动能力、通过生产发展可以实现脱贫的村户，加大其产业培育扶持力度，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引进龙头企业，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使贫困村户能够增产增收。实施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统一规划建设新村镇，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群众的生计发展问题加强教育扶贫工作，

使贫困村的

适龄儿童都有学上，提高初中、高中升学率，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逐步降低扶贫对象在教育方

面的负担。实施生态建设工程，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快治理生态突出

问题，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实施社会保障兜底工作，完善新农合作医疗

政策，加强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加快贫困地区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设施的建设，减轻农民负担

，维持社会稳定。

3.2 实施整乡整村整体推进工程



以整乡、整村为单元，整体规划，实现整体脱贫。把贫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革命老区作为推

进的优先地区。实施兴边富民工程，改善沿边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探索革命老区旅游开发的扶贫新模

式，使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薄弱、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大，贫闲人口脱贫成本高、致富难

度大的问题得以改善。在有条件的地区实施整州整县推进，如加快怒江州扶贫开发整州推进。选取昆

明倘甸、红河州南部山区等跨乡镇、跨县域的小片区，加快开发建设，促进其整体脱贫。

3.3 加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加快贫困地区道路网络、电力、电网、油气管道等项目建设，增强贫困地区与外界的联系。加大

贫闲地区风能、太阳能、沼气等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力度和基本农田水利配套建设，突出“五小”水利

建设和防洪抗旱等项目建设，提高其生产生活水平。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保障贫闲地区的饮水安

全。加强贫闲地区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满足贫闲地区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和卫生需求。

3.4 加强劳动力培训和转移就业

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提升贫闲地区劳动力的综合知识素质，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完善劳

动力就业信息系统，为贫困地区劳动力提供及时准确的就业信息。加强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向国内

东中部劳动力需求较大地区进行劳动力输出，做好输出后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促进劳动力的合理配置

，稳定农民就业秩序，增加农民经济收入。

3.5 发挥领导和群众的作用

加强扶贫的领导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村党组织的带头作用，完善脱贫攻坚的责任落实和考核督査

机制，确保责任主体职责和开发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在扶贫过程中要充分尊重贫困群众的主体地位和

脱贫意愿，加强对贫困群众思想上的引导，使群众能够了解扶贫工作、积极参与到扶贫项目当中并对

扶贫工作的实施进行有效监督，使全社会营造出良好的脱贫攻坚的氛围，坚决打贏扶贫攻坚这场硬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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